新财办购〔2018〕10号
关于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专家注册入库有关事项的通知

自治区各委、办、厅、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检察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各地州市财政局，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16〕198号）“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建设本地区评审专家库并实行动态管理，与国家评审专家库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要求，自治区财政厅已完成了全疆统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建设开发工作，该系统计划于近期上线试运行。

为确保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尽快投入使用，现面向各地、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征集、注册入库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请各地、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按本通知要求做好政府采购专家征集、注册入库的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报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廉洁自律，遵纪守法，无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

（二）精通专业业务，熟悉行业情况，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或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熟悉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的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

（四）承诺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依法履行评审专家工作职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中国公民；

（五）不满70周岁、身体健康，能够承担评审工作；

（六）没有违法违纪失信记录或不良行为记录；

（七）财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南疆四地州本地区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可从职称、工作年限等方面进一步放宽，职称可放宽至初级，工作年限可放宽至5年。

对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前款第（二）项和第（五）项所列条件可适当放宽。达不到第（二）项所列条件和要求的，须由所在部门（单位）出具推荐证明（无所在单位的专家可由了解情况的行业组织出具推荐证明）。
2、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注册申请程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按照全区一库、管用分离、远程抽取、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原则实行自治区统一管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系统将于2019年1月2日开通注册窗口，全区所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须按照本通知要求进行网上注册和上传相关资料。

（一）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网上申请注册审核程序

     1.自治区本级及各地（州、市、县）原在库在用的评审专家，已提交过书面资料（无需再重复提交书面资料）的，注册程序为：登录新疆政府采购网进入专家注册窗口→填写注册信息和上传相关资料→同级财政部门网上审核→正式入库。

   2.新申请人员注册程序为：登录新疆政府采购网进入专家注册窗口→填写注册信息和上传相关资料→提交书面资料（原件）至同级财政部门→同级财政部门初审书面资料（原件）合格→同级财政部门网上审核→正式入库。

（二）注册具体要求

   1.注册时间要求

 请自治区本级及各地（州、市、县）原在库在用的评审专家，务必于2019年2月28日前在系统完成注册，未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进行网上注册的，不能被系统抽取参加评审。
    新申请人员按要求网上注册和上传相关资料，同时提交书面资料（原件）至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对书面资料初审合格后，方可通过网上审核。

 2.注册具体网址

  （1）专家库注册链接：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www.ccgp—xinjiang.gov.cn），点击“专家注册”模块进行注册，并网上提交相关申请资料。
  （2）专家登录链接：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www.ccgp—xinjiang.gov.cn），点击“用户登录”进入。

   3.注册注意事项

  （1）上传资料


 注册必须上传以下5种资料：

   近期免冠标准个人照（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M，推荐尺寸：100*100）；
   身份证图片（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M，推荐尺寸：1600*900）；

   学历证书图片（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M，推荐尺寸：1600*900）；

   所在单位证明图片（或工作证件、退休证等，或扫描原有单位盖章的书面登记表）；

   职称证图片（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M，推荐尺寸：1600*900）。如无职称，上传同等专业水平证明资料。
  （2）隶属专家库

   每位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只能选择一个隶属专家库，请专家按本人工作地或居住地选择隶属专家子库，原则上不能跨区划选择，专家库系统可根据各地抽取需要实现专家共享。专家按照本人实际情况填写，选择隶属区划（地、州、市、县）的专家库后，由该区划财政部门进行审核。例如，专家张三选择隶属区划为乌鲁木齐市，则由乌鲁木齐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如专家因故离开原区划地，需要跨区划注册的，可直接登录系统修改隶属区划，并提交修改申请，在征得所在区划财政部门同意后加入新区划的专家子库。
(3)评审专业
一是申请人应根据自身学历、专业职称或从事专业选择评审专业，选择评审专业与职称和学历等不相符的，初审将不能通过。

二是评审专家专业按大类分类。专家系统中有有三个大类，一级和二级节点特大类专业，系统已自动设置为不可选择，申请人只能从三级节点专业选起，选择三级节点专业后系统会默认对应以下的四级节点专业（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所熟悉专业情况选择四级节点专业）。
（三）操作指南资料下载方式

《评审专家操作指南》、《财政监管—专家库操作指南》、《政府采购评审专业目录》可在新疆政府采购网“下载中心”下载。
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审核程序

财政部门收到申请人书面申请资料（原件）后对书面资料的真实性、是否满足专家申报条件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再对申请人网上注册信息进行审核，网上审核通过的专家将选聘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加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具体审核操作请参阅《财政监管一专家库操作指南》。
4、  工作要求

为做好全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建设，确保新评审专家库系统顺利使用，各地、各部门（单位）、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组织专家注册入库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入库专家审核的相关工作。

（一）高度重视，做好专家注册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所属市、县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申请和注册工作，通知并指导本地在库在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登录新疆政府采购网进行注册。
（二）认真审核，严格把好审核关。各地（州、市、县）财政部门对所属区域专家提交的书面申请资料和网上注册信息要认真审核，严格把关，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通过，确保评审专家入口质量关。对所选择评审专业，认真审核，确保专家具备相关领域专业水平与所评审专业匹配，从源头上防止评审专家“专业不专”的问题。
（三）认真学习，按照要求进行网上注册。申请人网上注册前要提前做好上传资料的准备，务请认真学习《评审专家操作指南》，如实填写并提交资料，按要求进行注册、选择所属专家库和评审专业等。财政部门发现专家存在提供虚假资料的，按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本通知未尽事宜，可联系所在地财政部门。

涉及平台系统操作和技术类问题，请通过一下服务渠道获取帮助：

1.在线咨询（智能采宝）

PC  端：http：//m.tb.cn/x.X2oEy

手机端：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政采云平台”，点击“关于我们一智能客服”

2.帮助中心（常见问题）：http：//help.zcy.gov.cn/

3.自助留言（问题反馈）：http：//customer.zcy.gov.cn/feedback
4.客服热线：400 811 7190
附件：各地财政部门联系方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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